附件
[bookmark: _GoBack]2020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表
	序号
	抽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检查比例
	检查频次
	检查方式
	抽查时间
	参与部门

	1
	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情况的检查
	市城区（不含夷陵区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
	40%
	2次/年
	现场检查
	8月、10月
	市场管理科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

	2
	对娱乐场所经营情况的检查
	市城区（不含夷陵区）歌舞娱乐场所、游艺娱乐场所
	15%
	2次/年
	现场检查
	8月、10月
	市场管理科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

	3
	对艺术品经营单位经营情况的检查
	市城区（不含夷陵区）艺术品经营单位
	10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
	12月
	市场管理科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

	4
	对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经营情况的检查
	市城区（不含夷陵区）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
	10%
	1次/年
	网络巡查
现场检查
	9月
	市场管理科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

	5
	对营业性演出市场经营情况的检查
	市城区（不含夷陵区）文艺表演团体、演出场所经营单位、演出经纪机构
	10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
	12月
	市场管理科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

	6
	对旅行社和旅行社经营者的检查
	市城区（不含夷陵区）旅行社和旅行社经营者
	20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
	8月
	市场管理科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

	7
	对不可移动文物单位的检查
	市城区（不含夷陵区）文物保护单位
	40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
	12月
	文物科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

	8
	对文物收藏单位的检查
	市城区（不含夷陵区）文物收藏单位
	30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
	12月
	文物科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

	9
	对广播电台、电视台的检查
	市城区（不含夷陵区）广播电台、电视台
	10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
	11月
	广播电视科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

	10
	对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经营情况的检查
	市城区（不含夷陵区）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
	10%
	1次/年
	网络巡查
现场检查
	11月
	广播电视科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

	11
	对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接收单位经营情况的检查
	市城区（不含夷陵区）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接收单位
	10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
	11月
	广播电视科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

	12
	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的检查
	市城区（不含夷陵区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
	30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
	11月
	广播电视科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

	13
	对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检查
	市城区（不含夷陵区）从事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所有类型的主体，既包括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、个体工商户，也包括有经营行为的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
	30%
	2次/年
	现场检查
	8月、12月
	群众体育科、竞技体育科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

	14
	对出版物经营单位经营情况的检查
	市城区（不含夷陵区）从事出版物发行活动的单位
	10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
	9月至10月
	市委宣传部印刷发行科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

	15
	对印刷企业经营情况的检查
	市城区（不含夷陵区）印刷企业
	10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
	9月至10月
	市委宣传部印刷发行科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

	16
	对电影发行放映场所及点播影院经营情况的检查
	市城区（不含夷陵区）电影发行放映场所
	10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
	9月至10月
	市委宣传部电影科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




